附件1
铜梁区石鱼镇耕地恢复补充工作专班

“十分珍惜、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”是我国的基本国策，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、党委统一领导、政府具体负责的要求，切实做好耕地恢复补充工作，经镇委、镇政府研究，成立石鱼镇耕地恢复补充工作专班。其组成人员如下：     
组  长：龙海波  镇党委书记
骆  辉  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
[bookmark: _GoBack]副组长：陈  伟  镇党委副书记
郭  琴  副镇长
成  员：张亚东  人大主席
张元华  政法委员  副镇长
骆星宇  武装部长  副镇长
蒲  丽  纪委书记
王光辉  宣传委员  统战委员
施袓毅  组织委员
田贵华  党政办公室主任
林长安 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
鲁  黎  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负责人
叶常礼  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
周思航  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人
张  星  财政办主任
各村支部书记
专班办公室设在镇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，由鲁黎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魏全伦、高远辉、王茜、李浩鑫、黄瑞、阳杨、叶万章、刘学元、薛秋春为成员，负责统筹全镇耕地恢复补充工作，指导各村进行外业核查和耕地恢复补充。其中：魏全伦、李浩鑫、叶万章负责兴红村、三和村、兴发村，鲁黎、黄瑞、刘学元负责东店村、联丰村，高远辉、王茜、阳杨负责盐田村、长乐村、太康村。
领导小组下设兴红村、东店村、太康村、联丰村、长乐村、三和村、盐田村、兴发村八个耕地恢复专项小组，各专项小组由村书记、联系领导任组长，村支两委成员和驻村干部为成员，负责辖区内耕地恢复工作。


